附件2
服务机构承诺书

为积极响应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切实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优质、规范的养老服务，本机构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机构将严格按照服务机构备案项目清单所列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时长、收费标准提供各项服务，在机构显著位置公示上述信息。
二、本机构服务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养老服务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提供服务，制定详细的服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并组织服务人员定期学习和演练。
三、本机构已建立健全人员管理、安全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四、服务价格因成本变化等原因确需进行调整时，提前30天向区级民政部门备案，审核通过后及时在“民政通”中调整价格。​
五、严格按照公示的价格收取费用，不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不存在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不利用返现、赠送礼品等方式引导没有消费意愿的老年人参与补贴项目套取国家资金，严格遵守补贴资金使用规定。​
六、尊重老年人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保护老年人的隐私，不泄露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和健康状况等敏感内容。按照老年人及其家属（或监护人）的合理需求和意愿提供服务，如需变更服务内容或方式，事先征得同意。​
七、具备补贴垫资能力和及时退回补贴资金能力，自愿先行垫付补贴资金，接受补贴资金的兑付周期。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全过程监管、检查和审计，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八、若本机构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服务项目缺失、服务质量不达标、服务价格违规等情况，经相关部门核实后，愿意接受相关处罚。​
本机构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将严格遵守。​


承诺机构（盖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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